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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新潮实业烟台新潮实业烟台新潮实业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届董事会第届董事会第届董事会第届董事会第一一一一次会议决议次会议决议次会议决议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得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在

烟台市牟平区养马岛赛马场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当日以通讯的方式通知

了公司全体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公司全体监事列席

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

推举董事宋向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议案，并通过

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全体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决定由宋向阳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董事长。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全体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决定由姜晓晖、常宗利担任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和总审计师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经公司全体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董事会决定聘

任姜晓晖为公司总经理，聘任何再权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邢建敏为公司总审

计师（审计负责人），上述人员任期三年。 

独立董事意见：同意。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等高管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表决通过，决定聘任姜华、曲春阳、赫舍里

瑞卜（曾用名赫荣全）、戚剑波、王可岳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姜华为公司总会



计师，聘任赫舍里瑞卜为公司总法律顾问。上述高管人员任期三年。 

独立董事意见：同意。 

5、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根据

董事长提名，经全体董事选举，公司董事会同意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委员为宋向阳、姜晓晖、常宗利、姜  华、

郭明瑞（独立董事），委员任期三年。 

审计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委员为柳喜军（独立董事）、马海涛（独立

董事）、邢建敏，委员任期三年。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委员为马海涛（独立董事）、郭明瑞

（独立董事）、曲春阳，委员任期三年。 

提名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委员为郭明瑞（独立董事）、柳喜军（独立

董事）、宋向阳，委员任期三年。 

经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选举并报请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公司董事会各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由董事长宋向阳担任（无须选举），审计委员会主任委

员由独立董事柳喜军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独立董事马海涛担任，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独立董事郭明瑞担任，主任委员任期三年。 

6、审议通过《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及变动管理制度》。 

经公司全体董事举手表决，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一致通过《烟

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变动管理制度》。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变动管理制

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附附附附件件件件 1：：：：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副董事长及高管人员副董事长及高管人员副董事长及高管人员副董事长及高管人员等等等等简历简历简历简历    

 

董事长：宋向阳，男，1968 年出生，汉族，工商管理硕士，历任烟台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官、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副董事

长等职。2008 年 6 月至今，任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总经

理。曾任中国青年乡镇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麻纺行业协会副理事长、第十届

全国青联委员、烟台市第十届政协常委；现任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山

东省青联常委，烟台市青联副主席，烟台市第十一届政协常委，烟台市牟平区政

协副主席，曾荣获“全国优秀企业家”、“山东省第十六届十大杰出青年”、“山东

省劳动模范”、“烟台市优秀人才”、“烟台市十佳青年企业家”等荣誉称号。 

副董事长、总经理：姜晓晖，男，1966 年出生，汉族，工商管理硕士，历

任牟平区黄金工业总公司科员，山东大宇电器有限公司管理科代理、综合科科长，

烟台银河纺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可利尔分

公司总经理、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2008 年 6 月至今，

任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曾任第七届烟台市牟

平区政协委员，现任第八届烟台市牟平区政协委员。 

副董事长：常宗利，男，1968 年出生，汉族，大学本科，会计师，历任烟

台市牟平县政府行管科科员，烟台市牟平区机关后勤服务处主管会计、管理科科

长，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主任、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副总经

理。2011 年 3 月至今任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 

董事会秘书：何再权，男，1970 年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注册会计师、

审计师，2008 年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培训合格证。曾任烟台

市牟平区第二审计师事务所财务查证部副主任，深圳市晨华实业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可利尔分公司财务部经理，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可利尔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财务部经理，现任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证券部主任、副总会计师。 

总审计师（审计负责人）：邢建敏，女，1970 年出生，汉族，研究生，高级

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评估师、注册税务师、注册咨询工程师、房地产估价



师；历任山东省烟台财政学校（现烟台职业学院）教师，烟台乾聚会计师事务所

部门经理，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2008 年 6 月至今，任烟台

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审计师（审计负责人）。 

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姜  华，女，1963 年出生，汉族，工商管理硕士，

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评估师，历任牟平区铸造厂财务科长、新牟冷藏

厂副厂长兼财务科长、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总会计师、副总

经理、董事等职。2008 年 6 月至今，任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兼总会计师。曾任第  七届烟台市牟平区政协委员，现任第八届烟台市牟平

区政协委员；先后获得“山东省乡镇企业优秀财会人员”、“烟台市劳动模范”等

荣誉称号。 

副总经理：曲春阳，男，1963 年出生，汉族，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历任新牟电器厂车间主任，呼和浩特锅炉厂牟平分厂副厂长，烟台特利络基通讯

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烟台新牟电缆有限公司总经理，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董事等职。2008 年 6 月至今，任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兼总法律顾问：赫舍里瑞卜（曾用名赫荣全），男，1959 年出生，

满族，大学本科，高级律师。曾任黑龙江省大庆市律师，大庆市红岗区政协委员，

烟台市莱山区律师事务所主任，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主任、总

法律顾问、副总经理等职；2008 年 6 月至今，任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总法律顾问，烟台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副总经理：戚剑波，男，1970 年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曾任烟台新潮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07 年 11 月至今，任烟台新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总经理；2011 年 4 月至今，任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王可岳，男，1969 年出生，汉族，大学学历，工程师。曾任烟台

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建筑安装工程分公司副总经理；2005 年至今，任烟台市

东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2011 年 4 月至今，任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聘任姜晓晖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姜华、曲

春阳、赫舍里瑞卜、戚剑波、王可岳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姜华为公司总会计师，

聘任赫舍里瑞卜为公司总法律顾问，聘任何再权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上述高管人

员任期三年。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董事会会议，根据《关于在上市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上述高管人员的提名程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二、上述高管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三、同意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 

 

 

 

                       独立董事：郭明瑞、马海涛、柳喜军 

  

                                    2011 年 6 月 30 日 

 


